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序
 合暹名
－L
 

一
九
九

二
年

物
業

檢
討

報
告
的

格
式

及
編
排

，
除
了
寫

字

樓

及
分

層

工
廠
大

廈
兩

個
類

別
有

些
轉

變

，
其

綜
均

與

往
年
相

若

。
 

首
先
，

鑑
於
越
來

越

多
新
建
寫

字
樓

均
位

於
主
要
寫
字

樓
區
以
外

，

本
署
決
定

不
再
按
地

區
類
別
分

析
寫

字

樓

，
並
由

今
期
起
改

為

分
等
級
評

論

。
 此

外

，
本
報
告

第
1
5

頁
評

論
分

層
工
廠
大
廈

一
欄
的

標
題
已

改
為
「

工
業
樓
宇

」
 ，
並
首
次

加
插
專

業
廠

房

及

貨
倉
的

簡
評

。
 

另
外

，
木
署
在
一

九
九
一

年
進

行
了
兩

項
工

作
，
使
今

期
所
載

資
料

有
一

些
明
顯

變
更

。
 

首
先
本

署
將
物
業

檢
討

報
告
的

各

類
樓
宇

總
數

量
與

差
餉

估
價
紀

錄

比
對

後
作
出

了
調

整

。
以
往
是

以
按

年
累

增
的

方

法
來

計
算
物

業
檢
討

報

告
的

各
年
樓
宇

總
數

量

，
即
年

、
初
的

樓
宇

總
數

量
與

該
年
供
應

量
相
加

，

再
減

去

該
年

拆
卸
樓
宇
數

量

；
但
參

照
差
餉

估
價

紀
錄

來
調

算
的

樓
宇

總

數

量

，
則
可

反
映

結
構
更
改

、
用
途
 
 

轉

變

及
區
界

變
改

等

不
斷
改

變
的

因

素

。
本
期
採

用
的

樓
宇

總
數

量
均

經

上
述

調
整

，
因
此

不
能

根

據
以

往
各

期
的

總
數

量
來

推
算

。
 

第
二

項
工

作
是
本

署
去

年
曾

對

寫
字

樓
等

級
進
行
檢
討

。
以

往
本

署

在
評
定
寫

字

樓

等
級
時

，
不
單
比

較

有
關

樓
宇

與

區
內
其
他

樓
字

在
建

築

、
設

計

及
管
理

方
面
的

水
平

，
還
比

較
有
關
樓
宇

與

同
區
其
他
樓

宇
的

位

置

。
然
而

，
界
定

位
置
的

優
劣
時

，

很
易

受
主

觀
因

素

影
響

；
再

者

，
各

區
所

具

備
的

設

施

不
同

，
以
致
評

價

準
則

有
別

，
所

以
從
今

期
起

本
署
在

評
定

等
級
時

不
再

考
慮
位
置
因

素

。

新

訂
的

定
義

著
重

於
反
映

出

樓
宇

本

身
的

質
素

及
管

理
水
平

，
並
且
適

用

於
全

港
各

區
樓
宇

。
新
準

則
見

於
第
 

1
7

頁

技
術

附

註
第
四

·

四
段

。
 

另
一
個

有
顯

著
改

變
的

項
目

是

「
貨
倉

」

；
貨
櫃

碼

頭
存

貨
用
地

今

期
首

次
歸
入
此

類

。
本
期
刊
出
的

一

九
九

零
年

年

底
樓
宇

總
數

量

及
一

九

八
七

年
起
的

供
應

量
便

包

括
上
述

用

地

。
 

基
於

工
作
上
的

需
要

，
本
署

將

觀

瑭
與
鯉

魚
門
之

問
的

界
線

重
新

劃

定

。
現
時

，
麗
港
城

及
很

景
花

園
這

兩

個

住
宅

屋
郵
均

屬
觀
瑭

範
圍

。
 

本

報
告
所

用
詞
彙
的

定
義

及
各

數

字
的

計
算
方

扶
，
已
詳

列
於

第
1
7
 

至
2
1

頁
的

技
術

附

註

。
 

載

於
本
報
告
的

第

三
及
第
四

季

租

金

指
數

及
第
二

、
三

、
四

季

售
價

指
數

均
屬
臨
時

數
字

。
每
季
最
新
數

字

刊
載

於
香
港

統
計

月
＋
l
J

。
此

月
刊

於
政

府
刊
物

銷

售
處

有

售
 
（
地
址

：

中

環
康

樂
廣
傷

2

號

郵
政

總
局
大

廈
 

）
 

。
 

如

有

任
何

查
詢

，
請
聯
絡
本

署

技
術
秘

書
 
（
電
話

：
八
雩

五
七

六
一

四

；
地

址

：
香

港
軒

尼
詩

道

五
百

號

皿
一
利
中

心
）
 

各

界
人

士
均

可
轉
載

或

摘
錄
本

報

告

，
但
必
須

註
明

資
料
來

源

。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Contents
	Foreword
	Domestic
	Offices
	Commercial
	Industrial
	Technical Notes
	Tables
	Appendix
	Plans
	目錄
	序言
	住宅
	寫字樓
	商業樓宇
	工業樓宇
	技術附註
	圖表
	附錄
	分區圖



